重庆两江新区人民医院
外墙清洗项目需求调查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外墙清洗现开展采购需求调查工作，欢迎具有合格资质且有良好信誉和售后服务能力的供应商积极报送资料。
一、需求调查内容
包含但不限于潜在供应商报价以及供应商具有的类似项目业绩及案例情况、所获荣誉、人员配置、可能涉及的运行维护、备品备件、耗材等后续采购等相关信息。
二、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概况：对采购人新院区门诊楼、科教楼、住院楼、医教楼、感染楼及所有附属建筑等进行外墙清洗（含玻璃幕墙）。
2.合同时间：合同签订后1年有效，清洗频率2次/年。
3.服务时限：自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15-20天内完成全部工程，并保证服务质量；
（二）主要质量要求
1.外墙、玻璃幕墙清洁后无灰尘、污垢、污渍、水迹、手印等其它印迹；
2.玻璃幕墙与金属结构框之间的缝隙不得有污垢存在；
3.玻璃幕墙拼接处的硅酮密封胶缝表面应无污垢；
4.供应商所提供的全能清洁剂和除锈清洁剂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浓度达标，对环境无影响。清洁剂要求品牌为超宝等同档次及以上品牌。
5.墙面清洗流程
（1）用水管将外墙的灰尘附作物冲掉；
（2）用涂挂器将清洁剂均匀涂抹在外墙表面，反复擦洗；
（3）用清水将污垢冲洗干净。
6.玻璃墙面清洗流程
（1）先用涂挂器将玻璃清洗剂涂抹在玻璃表面，进行反复擦洗；
（2）用玻璃刮将玻璃表面刮洗干净；
（3）用毛巾将玻璃框及密封胶擦干净。
（三）主要服务要求
1.按采购人要求完成全部工程，并保证服务质量；
2.供应商需为所有施工清洗人员购买安全责任险（须在合自同签订后且施工开始前提供保单给采购人备案），并自行负责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发生安全事故供应商负全责；
3.确保采购人的设备设施无损伤，如发生损害供应商负责修复或照价赔偿；供应商作业过程中必须保障周边环境安全，发生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害，供应商负全责。
4.如果出现腐蚀现象，因供应商非法施工造成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5.由供应商包工包料、包安全、包质量、包工期、包承包风险等所有费用包干。
三、需求调查方式
问卷调查。
四、需求调查对象
具备相应服务能力的供应商。
五、资料报送要求
1.资料报送时间：2026年4月13日-4月15日17：00
2.资料报送清单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1）供应商营业执照复印件、高空作业证、产品资质、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高空服务企业安全资质证书、高空意外《保险合同》、蜘蛛人《高空操作证》、《高空作业人员上岗证》、《管理人员安全员资格证书》、《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培训证书、派至本项目工作人员的社保。
（2）《需求调查表》
3.资料报送要求：
请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将《资料报送清单》所需资料纸质版盖章递交至重庆两江新区人民医院新院区（金开大道2号）6号楼科教楼608，同时将电子文档发至邮箱（879319215@qq.com），邮件名称为“供应商名称+重庆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后勤保障科外墙清洗项目需求调查资料”
电子文档内容为：
（1）Word/Excel可编辑版
（2）所有资料加盖供应商公章后扫描成一个PDF文件版。
4.联系人：伍老师         联系电话：023-867915187（工作日8：00-12:00  14:30-17:00）
六、其他说明
本次公开的采购需求是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具体采购项目情况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资料收集仅用于采购前参考，递交问卷调查表应当写明供应商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并加盖单位印章。资料收集完成后，采购人是否采纳均不影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后续采购活动，对供应商所提出的意见建议不作书面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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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调查表

	供应商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箱
	

	单位规模
	（大/中/小/微）型企业

	公司基本情况（不超过150字）
	

	相关产业发展情况
	

	市场供给情况
	

	公司具有的相关资质情况（企业荣誉证明文件后附）
	

	公司近5年来同类案例及合同金额（后附中标结果公告）
	项目1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中标结果公告链接:
……

	供应商拟为本次项目配备人员规模
	

	本项目报价
（总价）
	（万元）

	本项目建议交付周期
	

	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及服务承诺
	

	可能涉及的运行维护、备品备件、耗材等后续采购
	

	本项目技术要求建议
	

	本项目商务要求建议
	

	本项目主要合同条款建议
	

	其他需要注明的事项以及对此次采购的意见与建议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